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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，

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估值基准日 2025

年 8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估值。现将本估值报告的主要内容摘

要如下：

一、估值目的：反映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相关交易性金

融资产于估值基准日的市场价值，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处

置提供价值参考。本次经济行为经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批准。

二、估值对象和估值范围：本次估值对象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持有相关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。估值范围是国元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申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，具体为持有的海南南大高新股份有限

公司和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序

号
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时间

持股数（万

股）
持股比例

账面价

值（万

元）

1 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01/10/15 57.00 0.0570% 91.20

2
海南南大高新股份有限

公司
2001/10/15 67.56 0.6275% 108.10



三、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。

四、估值基准日：2025年 8 月 31日。

五、估值方法：综合分析法。

六、估值结论：经估值，于估值基准日 2025 年 8 月 31 日，国

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价值为 1.81 万元，

金额大写：人民币壹万捌仟壹佰元整。

七、估值结论使用有效期：根据有关规定，本报告估值结论有效

使用期原则上自估值基准日起一年。

八、对估值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：

（一）估值程序受到限制

本次估值过程中，由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被投资单位没有

控制或共同控制权，也没有重大影响，委托人无法协调被投资单位提

供详细的业务、资产、财务及经营状况资料和未来发展规划、收益预

测资料，相关估值依据及资料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获取。

估值专业人员获取的资料是有限的，评估机构仅在有限资料的前提下

发表价值参考意见，出具估值报告。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，如果存在

其他影响估值结论的重要事项而委托人未能提供相关资料无法获取

的，评估机构及其估值专业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

委托人拟处置股权为 2001年 10月原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

原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主发起人成立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国

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）时移交部分非上市公司股权，国元证券股



份有限公司现仅留存能够证明公司持有股权的证券存单等凭证，且均

为复印件。根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025 年 8 月 6 日出具的《关于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持有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

珠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法律意见书》（海南珠江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于 1999 年 9 月更名为海南南大高新股份有限公司）：经查阅企业

公开信息，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有效;海南珠江建设股份

有限公司虽然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注销，仍然具备法人资格。被估

值股权符合《监督管理办法》“第五条: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标的应当权

属清晰，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形。”之规定。本次估

值未考虑该事项对估值结论可能带来的影响。

在使用本估值结论时，提请估值报告使用人关注报告正文中的估

值假设和限制条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估值结论的影响，并在使用

本报告时给予充分考虑。

以上内容摘自估值报告正文，欲了解本估值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

确理解估值结论，应当阅读估值报告正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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